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社会对外开放
公厕管理标准

第一条：各街办（镇）城乡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与本辖区内同意将私有厕所对外开放的企事业单位，需签订对外开放协议书，按照“谁经营，谁管理”的原则，由经营管理单位自行组织管理，并接受新城及街办（镇）城乡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第二条：社会对外开放公厕评定标准
（1） 社会对外开放公厕评定类型分为两类
1.评定为一类的公厕，评定面积不得小于80㎡（含第三卫生间）；
2.评定为二类的公厕，评定面积不得小于50㎡；
（二）社会对外开放公厕评定程序：
各街办（镇）城乡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与本辖区内同意将私有厕所对外开放的企事业单位，需签订对外开放协议书，协议签订后，报新城城乡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备案及评定开放类型。
第三条：社会对外开放公厕管理要求
（1） 必须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公厕日常保洁；
（2） 每天对设施设备全面清洗一次；日常保洁做到人离即保洁，并每天对公厕进行一次消毒除臭处理；
（3） 必须安排专人管理，管理人员必须统一着装按时上岗，未经批准，不得出现顶岗、脱岗等现象。
第四条：公厕应每天向社会连续开放时间不少于8小时，开放期间，未经本辖区城乡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审批，不得擅自关闭或无故停用。
第五条：社会对外开放公厕设施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内外墙壁无脱落，门窗、洗手池、照明灯具、烘手器等设施设备完好无损，若损坏，必须当天修复；
（2） 一、二类公厕应有防蝇、防蚊和防臭设施或措施；
（3） 屋面、墙壁、窗台无漏雨现象和痕迹；
（4） 地面、便池、便坑道槽、隔档、洗漱台等完好，无脱落损坏；
（5） 上下水管道畅通，无跑冒滴落，粪便储存池有盖板；
（6） 公厕必须配备换气扇，确保换气设施设备运转正常，无异味；
（7） 公厕设施设备漏水情况维修不得超过2小时；
（8） 小便池、大便器维修更换不得超过24小时；
（9） 公厕必须安装导厕牌，导厕牌安装位置需醒目方便过让行人及时观察到；
（10） 公厕必须安装保洁制度管理牌、所长制公示牌、所长制责任牌、社会对外开放公厕编号、厕室分类牌、蹲便小便牌等标识标语；
（11） 公厕洗手台需安装加热设施，方便冬季过往行人、游客热水洗手正常；
（12） 公厕第三卫生间配备的婴儿床、残疾人坐便器、扶手栏杆等设施设备运转正常，若损坏，必须当天修复。
（13） 公厕应按月足额配备日常消耗物品（洗手液、卫生纸、檀香等）。
第六条：社会对外开放公厕保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厕内采光、照明和通风应良好，无明显臭味；
（2） 公厕内墙面、天花板、门窗、隔档板及护栏扶手等无积灰、污迹、痰迹、蛛网等；无乱涂乱画、无乱贴等，墙面光洁、外墙面整洁；
（3） 公厕内地面光洁、无积水、无泥土、无粪便、无尿碱等；
（4） 蹲位整洁，大便槽两侧无粪便污物，槽内无积粪、手纸等，洁净见底；
（5） 小便池（斗）无水锈、尿垢、垃圾等，基本无臭味，沟眼、管道保持畅通；
（6） 公厕内照明灯具、洗手器具、镜子、挂衣钩、烘手器、冲水、暖手宝等设备完好，无积灰、污物，窗纱、窗台无灰土、破损；
（7） 公厕内外环境整洁，无乱堆乱放杂物、保洁工具设施整齐。
（8） 蚊蝇孳生季节应定时喷洒蚊蝇药物或安装防蝇设备，有效控制蚊蝇，夏季每2小时喷洒一次除虫（蝇）剂、春秋季每半天喷洒一次除虫（蝇）剂、冬季每天喷洒一次除虫（蝇）剂；
第七条  社会对外开放公厕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编号
	卫生指标
	要求

	1
	纸片（块）
	不应有

	2
	烟蒂（个）
	不应有

	3
	粪迹（处）
	不应有

	4
	痰迹（处）
	不应有

	5
	窗台、窗格积灰
	不应有

	6
	蛛网
	不应有

	7
	成蝇（只）
	一类社会对外开放公厕不应有

	
	
	二类公厕不得多于1只

	8
	蝇蛆（尾）
	在厕室内的大小便器内外、地面和化粪池周围30—50厘米以内肉眼观察不到蝇蛆（尾）

	9
	臭味强度
	一类社会对外开放公厕臭味强度为0

	
	
	二类社会对外开放公厕臭味强度≤1

	备注：臭味强度指人们通过嗅觉感觉到气味强弱程度。0级无臭味；1级为勉强感觉臭味存在；2级稍可感觉出的臭味；3级极易感觉臭味存在；4级强烈的气味；5级无法忍受的极强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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